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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托育人員母乳哺育實務班 招生簡章 

一、 課程介紹： 

持續哺乳的好處與重要性、如何持續哺乳、職場婦女如何哺餵母乳及自然離乳

的時間與方法，本課程提供托育人員協助母親母乳哺育，至六個月並持續哺乳

至兩歲以上的知識技能與做法。 

二、 學習目標： 

1.了解哺育母乳的好處與乳汁成分 

2.學會識別嬰兒需求與安撫方法 

3.學會母乳的儲存與處理 

4.學會媽媽手檢測、預防與運動 

5.學會早產兒、唇顎裂嬰兒哺乳技巧 

6.學會瓶餵、杯餵 

7.學會協助媽媽返回職場與自然離乳 

三、 招生對象：托育人員、哺乳媽媽、哺乳家庭成員及對母乳哺育有興趣民眾 

可抵免台北市及新北市托育人員在職訓練時數抵免：第四類兒童保育 3小時。 

四、 招生人數：每班 15 人開班，最多 24 人 

五、 授課方式 

實體授課：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城區部 

城區部：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 

※上課教室，開課前會簡訊及 email 通知。 

六、 上課時間及報名方式：  

2/20(日) 2/21(一) 

9:00-16:00 9:00-16:00 

  

報名截止 

111 年 2 月 13 日 

報名截止 

111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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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程內容 

1. 哺育母乳的好處與乳汁成分 

2. 嬰兒需求識別與安撫方法實作練習 

3. 母乳的儲存與處理/評估哺乳嬰兒是否吃飽 

4. 媽媽手檢測、預防與運動實作練習 

5. 早產兒、唇顎裂嬰兒哺乳技巧與瓶餵、杯餵實作練習 

6. 協助媽媽返回職場的要點與自然離乳 

八、 師資介紹─薛惠珍老師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碩士 

2. 新生兒高級救命術(NRP)訓練合格 

3. 樂寶兒婦幼健康聯盟護理主任 

4. 臺安醫院嬰兒室及兒科護理長 

5. 新光醫院嬰兒室護理長 

6. 馬偕紀念醫院外科及產科護士 

7. 教學醫院臨床工作 35年 

8. 社會局保母協會專業講師 

9.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業界講師 

10. 新莊區衛生所嬰幼兒急救講師 

11.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12. 教育部認證合格部定講師 

13. 勞動部托育人員術科考試監評委員 

九、 報名費： 

原價：2500 元 

新課招生：2000 元 

優惠：1800 元 

優惠身份：校友、推廣中心舊生、本校教職員工生(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 

十、 退費標準：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一)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用 

    之九成。 

(二)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

費等各項費用之 50%。 

(三)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一、 繳費方式： 

本中心收到報名者資料統一製作繳費單，以 mail 信件通知繳費。學員收到繳費

通知，下載郵件內繳費單使用下列方式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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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超商繳費 

下載繳費通知信的附件繳費單，持繳費單至超商繳費。 

(二) 轉帳、臨櫃匯款、網路銀行 

    使用繳費單上的流水編號使用 ATM 轉帳、銀行臨櫃、網路銀行匯款。 

(三) 信用卡 

進入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 網頁選擇學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推廣教育中心」，輸入「學號（身份證字號）」、輸入「身分驗證碼」

（身分證字號之後 6 碼），輸入「圖示數字驗證碼」，登入後即可看到「線

上繳費」，點擊後選擇「本國信用卡」，系統將自動帶出繳款單上存戶編

號及應繳款金額，輸入信用卡資料完成即可。 

※如繳費單上姓名、班別、金額有誤，請勿繳費並立即與我們聯繫以利協助更正。 

※本校推廣中心課程繳費後由第一銀行開立繳費證明，不另開立收據。 

注意事項： 

(一) 本系列課程有實務操作，請穿著輕便好活動的服裝及鞋子。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水杯。 

(三) 午餐自理。 

(四) 若報名人數不足，另行通知取消開班。 

(五) 請學員妥善保管個人物品，並珍惜所有本校提供設備，如有短缺、損 

    壞時請立即通報工作人員，如損壞、遺失器材需照價賠償。 

(六) 確保上課品質，請勿攜帶非本班學員進入課堂。 

(七) 為確保紮實學習知識及技能，此課程不可以請假，請自行斟酌。 

(八) 完成本課程頒發結訓證書。 

(九) 本課程全面禁止攝影、拍照及錄音。 

【以上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份證字號、手機電話號碼、地址等）

提供給承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繕製班級名單、研習證書

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 

                                       請詳閱同意後再進行報名 


